
国 家 经 济 贸 易 委 员 会　财 政 部
铁 道 部　交 通 部
卫 生 部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总 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文件

国经贸贸易[2001 ]1208 号

关于确定全国“三绿工程”试点城市和
企业 (第一批)的通知

国家经贸委、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等八部门

《关于进一步做好“三绿工程”工作的意见》(国经贸贸易[2001 ]733 号 ,以下简称《意见》)下发后 ,各地按照《意

见》精神和要求 ,推荐了一批“三绿工程”试点城市和企业。经研究 ,决定分期分批开展“三绿工程”百家企业

试点工作 ,先确定大连等 4 个城市和北京崇文门菜市场等 37 家企业作为第一批全国“三绿工程”试点城市和

企业 (名单附后)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试点的目的和原则

开展“三绿工程”试点 ,是八部门为积极、稳妥地推进“三绿工程”工作 ,探索经验 ,指导全面工作 ,确保食

品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真正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试点工作应遵循如下原则 :一

是从我国国情和企业实际出发 ,积极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二是研究采取相关的配套扶持措施 ,为建立流

通和加工环节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 ;三是重点抓好肉、菜商品卫生质量 ,逐步扩大到其

它食品。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 ,加强政策引导和信息服务 ,积极组织开展本地试点活动 ,协调解决试点工

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推进试点工作扎实有效地进行。

二、试点工作的内容

试点工作应紧紧围绕《意见》中提出的新时期“三绿工程”工作目标和任务要求进行。

(一)绿色市场试点的主要工作内容。

11 试点的批发和零售市场要配备食品有害物残留检测设备 ,按照有关标准进行食品卫生检测 ,加强食

品安全监测体系 ,建立食品检测发布制度 ,形成有害物超标食品退出市场机制 ;

21 要加强质量管理 ,应用现代技术建立和完善食品进货索证制度、商品台账和经营者食品卫生质量跟

踪系统 ,严把市场关 ,确保所经营食品安全、卫生 ;

31 加强市场硬件建设 ,按环保要求改善环境 ,逐步实现设施现代化 ,大型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 ,应配备

冷藏设施 ,经营鲜活食品的零售店应配备保鲜设施 ;

41 改进销售方式 ,大力发展连锁经营、冷链配送和电子商务 ,提高生鲜食品在便民超市等现代营销方式

中的销售比重 ,加快建立安全卫生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专柜、专区、专卖店。大型农产品批发市

场要推行竞拍方式和电子结算。

(二)绿色加工生产线试点的主要工作内容。

11 生产加工原料要安全、无污染、无公害 ,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要求 ;

21 生产工艺流程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

31 生产条件应符合食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系列国家标准的要求 ;产品卫生质量达到国家相关标准 ;

41 建立健全企业食品卫生管理制度 ,要经常对生产环节和操作人员进行监督检查 ;

51 生产要符合环保要求。

(三)绿色通道试点的主要工作内容。

11 蔬菜绿色通道试点应严格按照交通部、公安部、国务院纠风办会同国家林业局制定的有关要求加强

管理 ,确保畅通 ;

21 改进食品运输方式 ,鲜活食品运输要采取保鲜措施 ,严防变质和二次污染。提倡公路运输的白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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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吊挂、封闭 ,冷却肉实行冷链运输 ,蔬菜运输采取保鲜措施 ;

31 建立食品运输源头检测制度 ,对有害物超标的食品不得运输 ,严把运输关 ;

41 实行多式联运和直达运输 ,开展面向社会的物流配送 ,大力治理“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现象 ,减少

中间环节 ,降低运输成本。

三、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

(一)全国试点工作的重大问题由全国三绿工程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 ,试点的日常工作由“三绿工程”

工作办公室承担。目前 ,全国“三绿工程”工作办公室正在研究制定《“三绿工程”试点单位管理办法》,规范

试点工作 ,明确企业试点有关审核及验收的标准。

地方试点工作由地方有关部门负责。

(二)要督促试点城市和企业制定和完善试点工作方案 ,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 ,有计划分阶段地开展

试点工作 ,促进本地区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要不断总结和大力宣传推广试点过程中出现的好经验、

好做法 ,全面推进全国“三绿工程”建设。

试点城市和企业要加强与全国“三绿工程”工作办公室的联系 ,及时总结上报试点工作情况及企业食品

安全工作的做法和经验。

四、试点工作的步骤

(一)准备阶段 (2001 年 11 月底以前) 。试点城市和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按照《意见》要求 ,制定出

具有可操作性的试点方案 ;全国“三绿工程”办公室召开试点工作会议 ,进行部署。

(二)实施阶段 (2001 年 12 月 —2003 年 6 月) 。试点城市和企业要采取多种方式 ,按照有关要求 ,勇于探

索 ,创造性地搞好试点工作。

(三)总结完善阶段 (2003 年下半年) 。对达到试点要求的企业 ,全国“三绿工程”办公室组织审核、验收 ,

认真总结试点经验 ,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建立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意见。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抓好本地区试点工作 ,把形式多样的“食品放心工程”纳入“三绿工程”中 ,统筹

规划 ,整体推进 ,扎扎实实为民办好事、办实事 ,切实保障食品卫生质量。

附件 :全国“三绿工程”试点城市和企业名单 (第一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财 政 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铁 道 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交 通 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卫 生 部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总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二 ○○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 :

全国“三绿工程”试点城市和企业名单 (第一批)

一、综合试点城市

大连市、青岛市、广州市、合肥市

二、零售市场

11 北京市崇文门菜市场 ;21 北京超市发连锁经营公司 ;31 大连大商副食商场 ;41 上海华联超市 ;51 上海

联华超市 ;61 青岛利群超市 ;71 江苏省“苏食牌”冷却鲜肉连锁专卖店 ;81 新疆乌鲁木齐东风蔬菜副食品超

级市场 ;91 广州东川新街菜场 ;101 天津劝业场超市。

三、批发市场

11深圳布吉农产品批发市场 ;21 长沙市蔬菜公司马王堆农产品批发市场 ;31 北京农产品中心批发市

场 ;41 福州亚峰蔬菜批发市场 ;51 大连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61 广西食糖中心批发市场 ;71 青岛抚顺路蔬菜

批发市场 ;81 皖江蔬菜批发市场 ;91 昆明商品中心批发市场 ;101 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 ;111 重庆盘溪

蔬菜批发市场 ;121 广州越秀蔬菜批发市场 ;131 长春蔬菜中心批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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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产线

11 上海吴泾物流冷联生产线 ;21 中食格瑞生猪屠宰线 ;31 吉林华正肉类联合加工生产线 ;41 双汇肉联

联合加工生产线 ;51 中商铁 ———蓝丰绿色食品蔬菜综合加工线 ;61 江苏瑞康有机食品有限公司有机食品生

产 ;71 上海龙华公司“上食”版冷却肉加工中心 ;81 青岛市蔬菜科技示范园无公害蔬菜生产 ;91 大连韩伟鸡

场“咯咯哒”版鸡蛋生产线。

五、绿色通道

11 山东寿光至北京、至哈尔滨绿色通道 (公路) ;21 海南至北京、至上海绿色通道 (公路) ;31 湛江至山东

寿光、至北京至哈尔滨、至西安至乌鲁木齐蔬菜绿色通道 (铁路) ;41 湘粤生猪绿色通道 (铁路) ;51 四川、重庆

至上海生猪绿色通道 (铁路) 。

卫生部办公厅文件
卫办法监发[2001 ]151 号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
秩序工作信息报送制度》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国发 [2001 ]11 号) 和卫生部《关于卫生

系统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通知》(卫法监发 [ 2001 ]39 号) 等文件精神 ,进一步开展整顿和规

范食品、化妆品、医疗服务市场秩序 ,卫生部整顿办制定了《整顿信息报送工作制度》。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

照执行。

卫生部办公厅

二 ○○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件

整顿信息报送工作制度

为在深入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 ,更有力地打击和查处制售假冒伪劣食品、化妆品、非法

行医、非法采供血浆、一次性医疗用品的使用管理和违法医疗广告等活动 ,规范食品、化妆品、医疗服务市场

秩序 ,及时将各地卫生行政部门整顿工作信息 ,包括标本兼治措施和大案要案的查处情况报道卫生部和相

关部门 ,现就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信息报道工作规定如下 :

一、建立信息联络员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整顿办应确定一位领导主管信息工作 ,

并确定一名信息联络员 ,具体负责整顿工作信息收集、整理、上报、存档工作以及协调当地大众传媒做好新

闻报道和实物、图片、影象的保存等。

二、报送内容 :制售假冒伪劣食品、化妆品、非法行医、非法采供血、一次性输液 (注射) 器使用的管理以

及违法医疗广告等方面的大案要案查处情况 ;领导同志和部委批办案件的查处情况 ,跨省案件 ,大众传媒曝

光案件 ,标本兼治措施、重大活动和食物中毒案件 ,月打假进展情况报表。

三、报送时间 :大案要案的查处信息及大众传媒曝光案件应在当日内报送卫生部整顿办和相关司局 ,其

处理结果结案后及时上报 ;重大食物中毒案件应按有关规定报送卫生部有关司局并抄报部整顿办 ;领导批

办、涉及跨省的案件、标本兼治措施和一般案件的查处在五日内报卫生部整顿办 ;整顿工作的重大活动应提

前五日报卫生部整顿办 ;按《卫生部整顿办关于报送阶段性打假及整顿工作进展情况的紧急通知》(卫发电

[2001 ]24 号)的要求每月 5 日前上报上月打假进展情况和统计数字。

四、报送方式 :以文字、图像、表格等形式先传真或网络发送。随后将原件寄送卫生部整顿办 ;重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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